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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5年以来，一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是需要关注的：法学

本科专业毕业生不如非法学本科专业的考生通过率高。

以2005年司法考试上海考区为例，上海该年度的司法考试前

三名考生基本上都是非法律本科专业。每年都有大量的非法

律专业考生通过司法考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的

存在与我国司法考试报名条件有关，司法考试对应试人员只

要求有本科以上学历即可，至于应试者是否接受过法学教育

则没有要求。这种做法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司法考试的准

入资格要求背道而驰。 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过不只一位

法学院院长建议限制非法律专业考生进入法律职业入门考试

的主张。新年伊始，我们刊发著名法学家、海南大学校长谭

世贵教授建议修改司法考试报名条件的文章，虽然是学者的

一家之言，我们还是希望能引起社会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的

讨论。 司考大门不宜向非法律本科学历者敞开 作者：谭世

贵(海南大学校长) 2001年6月和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修

改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规定设立国家司法考试制度

。2002年3月，首次国家司法考试如期举行。至今，国家司法

考试已举办了5次。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我国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

大亮点。实践证明，这项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普遍赞誉。但在应否允许非法律本科学历

人员报名参加司法考试的问题上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维持现行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

的规定，即司法考试的报考者仅需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即可，

至于报考者是否接受过法学教育则在所不问。因为，在持这

一观点的人看来，这样的规定给许多非法律专业的报考者提

供了一个转换职业或谋求职位的机会，体现了选拔法律人才

的“广泛性和公平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职业的专

业性很强，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纠纷和案

件的数量越来越多，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从而对解决纠纷

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司法考试的大门不宜向非法

律本科学历人员敞开。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只要我

们做具体和深入的分析，便会发现，现行法官法、检察官法

和律师法的规定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和难以克服的弊端： 第

一，有损于司法考试的正当性。一般来说，没有法律专业本

科学历的人是无法通过如此高难度的司法考试的，但在已经

举行的5次司法考试中，有相当一部分未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

人通过了司法考试，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司法考试制度在

考试内容和题型的设计以及出题方面存在着问题，从而导致

大量非法律专业人员进入法律职业共同体。 第二，不符合司

法公正的要求。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也是司法工作的

永恒主题。如果有较大数量的非法律本科学历人员通过了司

法考试并且进入司法机关担任法官、检察官，那么社会公众

将会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从而使人们对司法机关

和司法人员能否真正做到公正产生疑问，而且这种心理上的

作用有时是巨大的。试想，一个关乎企业或个人重大命运的

诉讼，是否能放心地交给一个没有经过法律专业培养的人代

理或审理呢？ 第三，不符合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需要。法



律职业共同体的实质在于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必须具有共同

的法律信仰、法律素养、法律思维和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这

些只有在长期而浓厚的专业学习与训练的氛围中才能逐步养

成，而三五个月的司考辅导班是难以塑造同质化的法律职业

共同体的。我们不能一方面呼吁塑造同质化的法律职业共同

体，另一方面却又给异质因素进入法律职业打开方便之门。

尽管这样有垄断之嫌，但如果不彻底一些，又如何能保证法

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化呢？司考报考者学历要求需要修改？ 

第四，不符合世界各国司法职业准入的通行做法，也与其他

行业准入的通行做法不相一致。长期以来，英、美、法、德

等许多国家都要求司法考试的报考者必须具备法律专业本科

以上学历，不具备法律教育背景的人均被排除在司法职业之

外；就是一直以来允许非法律专业人员参加司法考试的日本

近年来也改变了过去的做法，要求司法考试的报考者必须具

备法律本科学历。同时，世界各国以及我国会计师、医师的

执业资格只能授予具有会计学、医学教育背景的人，这一做

法亦值得司法考试制度借鉴。 第五，不利于保证司法考试的

质量。高质量的司法考试须以高质量的考生、高质量的考题

和高质量的判卷为前提或基础，而非法律专业的报考者显然

不属于高质量的考生，由此导致的庞大的考卷数量亦会造成

判卷人员的过度疲劳和判卷质量的下降，进而影响司法考试

的质量，甚至影响司法考试的权威性。 第六，造成教育资源

的极大浪费。允许非法律本科学历人员参加司法考试，必定

会鼓动更多的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从而浪费国家宝贵的

高等教育资源，又扰乱正常的竞争秩序。这对法律专业毕业

生也是不公平的。 应当指出，我国在司法考试制度建立初期



允许非法律本科学历人员参加司法考试，主要原因是法律专

业本科毕业生过少，不能满足法律职业的需要。最新统计表

明，我国现有法律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600多所，法律专

业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达30多万人(不包括法律成教生、自

考生)，其中本科生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

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

每年毕业的法律本科生和研究生约10万人。因此，法律专业

应届毕业生加上往年未通过司法考试继续报考人员已完全能

够保证司法考试拥有充足的考生资源，亦无必要再允许非法

律本科学历人员报考。 有鉴于此，应当修改现行法官法、检

察官法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将司法考试报考者的学历要求

修改为：(1)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包括法学专业

的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2)高等院校非法

律本科毕业的在读法律硕士生、法学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样

，既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律职业人员都具有起点相同的法

学教育背景，从而为塑造同质化和精英化的法律职业奠定坚

实的基础，同时也未堵死非法律专业人员选择法律职业的路

子(即非法律专业人员只要考上法律专业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便可报名参加司法考试)，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司法考

试的广泛性和公平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